
 

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 

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独立董事制度》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现有衍生品投资及风险

控制情况进行核查，发表专项审核意见如下： 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衍生品投资系全资子公司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望高科”）开展PTA期货套期保值业务。国望高科已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

构，规范业务操作流程、审批流程，能够有效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。在保证正常

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国望高科使用自有资金开展PTA期货套期保值业务，有利于锁

定生产成本，控制经营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国望高科通过加强内部控制，落实风险防范措施，开展

PTA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可行的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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